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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 

本標準係依據 2020 年發行之第 2 版 ISO 13041-1，不變更技術內容，制定成為中華民

國國家標準者。  

本標準係依標準法之規定，經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審定，由主管機關公布之中華民

國國家標準。  

依標準法第四條之規定，國家標準採自願性方式實施。但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引用全部或部分內容為法規者，從其規定。  

本標準並未建議所有安全事項，使用本標準前應適當建立相關維護安全與健康作

業，並且遵守相關法規之規定。  

本標準之部分內容，可能涉及專利權、商標權與著作權，主管機關及標準專責機關

不負責任何或所有此類專利權、商標權與著作權之鑑別。  

CNS 15660 系列標準在〝數值控制車床及車削中心機之試驗條件〞之共用名稱下，由

下列各部所組成：  

—  第 1 部：具水平工件夾持主軸機器之幾何試驗  

—  第 2 部：具垂直工件夾持主軸機器之幾何試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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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適用範圍  

本標準參照 CNS 14637-1，規定依 3.1 及 3.2 所定義且具水平工件夾持主軸之一般

準確度數值控制 (numerical  control ,  NC)車床及車削中心機的幾何試驗。另亦規定對

應上述試驗的適用許可差。  

若適用，本標準亦可應用於水平主軸刀塔及單主軸自動車床。  

本標準說明 NC 車床及車削中心機的不同概念或組態及共同特徵，另亦提供控制軸

的術語及稱呼。  

本標準僅限於機器準確度之查證，不適用於機器操作之試驗 (例：振動、異常噪音

及構件的黏滑運動 )及機器的特性 (例：速率及進給 )，因在測試準確度前，通常應

已做過此類檢查。  

2.  引用標準  

下列標準因本標準所引用，成為本標準之一部分。下列引用標準適用最新版 (包括

補充增修 )。  

CNS 14637-1 工具機試驗規範－第 1 部：機器在無負載或準靜態情況下運轉之

幾何精度  

CNS 14637-7 工具機試驗規範－第 7 部：旋轉軸之幾何精度  

3.  用語及定義  

下列用語和定義適用於本標準。  

3.1  數值控制車床 (numerically  controlled turning machine  /  NC turning machine)  

以數值控制或電腦化數值控制操作之車床。  

3.2 車削中心機 ( turning centre)  

配備動力驅動刀具且工件夾持主軸可繞其軸定向的 NC 車床。  

備考：此等機器可能包含額外特徵，例：從刀庫中進行自動換刀。  

3.3  刀塔 ( tool  turret )  

能定位切削刀具以執行加工操作之多刀具夾持系統。  

4.  預備事項  

4 .1  量測單位  

本標準所有之線性尺度、偏差及對應許可差皆以 mm 表示，角度大小以  ° (度 )表

示，角度偏差及對應許可差則以比率表示，但在某些情況下為能清楚表示，可採

用 rad  (微弳度 )或〞 (弧秒 )。下列公式宜用於角度偏差或許可差之轉換。  

0 .010/1,000 = 10 ×  10 − 6  = 10 μ rad 2〞  

4.2  CNS 14637 之引用  

應用本標準時，應引用 CNS 14637-1 及 CNS 14637-7 之規定，特別是試驗前機器

的安裝、主軸及其他移動件的暖機、量測方法之描述及試驗設備之建議準確度。  

第 5 節所述試驗之〝注意事項〞方格中，若所關注試驗符合 CNS 14637-1 及 CNS 

14637-7 之對應節次的規範，其說明會引用 CNS 14637-1 或 CNS 14637-7 之對應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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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。每一幾何試驗皆給定許可差 (參照 G1 至 G30、AR1 及 AR2)。  

4.3  機器水平調校  

在對機器執行試驗前，宜依供應商 /製造商之建議調校機器之水平 (參照 CNS 

14637-1 之 6.1.1 及 6.1.2)。  

4.4  試驗順序  

本標準內所規範之試驗並未規定實際的試驗順序。為使儀器之安裝或量測易於進

行，試驗可依任何次序進行。  

4.5  所需執行之試驗  

在試驗機器時，並非皆需要或可能執行本標準所述之所有試驗。進行允收目的之

試驗時，使用者可依與供應商或製造商間的協議，選擇欲了解機器之構件或性能

的相關試驗項目，此等試驗項目在訂購機器時即必須清楚地描述。僅參照本標準

作為允收試驗，而未指定所欲進行之試驗及相關費用的協議，對簽約之任一方不

具約束力。  

4.6  量測儀器  

下列所述之試驗中，其所指的量測儀器僅為示例。可量測同等量且具同等或更小

量測不確定度之其他儀器皆可採用。  

在提到針盤指示計時，其不僅表示針盤試驗指示器 (dial  test  indicator ,  DTI)，亦可

能指適用於相關試驗的任何線性位移感測器類型，例：類比或數位針盤指示計、

線性可變差動變壓器 (LVDT)、線性尺位移量規 ( l inear  scale displacement gauge)或

非接觸式感測器。  

同樣地，在提到直規時，可能指任何類型的真直度參考計量標準儀器，例：雷射

光束、特殊光學構件、花崗岩或陶瓷或鋼或鑄鐵材質的直規、直角規之一臂、圓

柱直角規上的一創成線 (generat ing l ine )、參考立方體上的任何直線路徑，或為適

合 T 形槽或其他基準品而製造的特殊專用參考標準工件。  

同樣地，在提到直角規時，可能指任何類型的直角度參考標準工件，例：花崗岩

或陶瓷或鋼或鑄鐵材質的直角規、圓柱直角規、參考立方體或特殊專用參考標準

工件。  

與量測儀器有關的重要資訊可參照 ISO/TR 230-11。   

4.7  圖示  

為簡化，本標準內僅圖示某一類型機器之相關幾何試驗。  

4.8  線性運動  

依 CNS 8343 之 6.1 定義，所有圖及表中呈現的機器例，其各軸皆以 1 字母與 1 數

字命名 (例：X1、X2)，以達簡化目的。所有例中，字母 U、V 或 W 等皆可替換使

用。  

4.9  刀塔及刀具主軸  

在 3.2 中定義之車削中心機不但具固定不動的刀具，且配備動力驅動旋轉刀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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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即刀塔亦具動力驅動機構。當預期使用的刀具數目超過刀塔的容量時，車削中

心機可提供刀塔的自動換刀或刀塔交換的功能。  

圖 3 顯示典型的刀塔及刀具主軸例。  

4.10 機器分類  

本標準中所考量之機器分成兩種基本組態 (參照表 1、圖 1 及圖 2)  

A 型：有尾座之機器  

B 型：無尾座之機器  

A 型機器一般可進一步分為 2 群：  

A-1 群： 1 刀塔  

A-2 群： 2 刀塔  

備考：部分機器配備多個刀塔。本標準中所述之試驗適用於所有刀塔。  

B 型機器一般亦可進一步分為 4 群：  

B-1 群：單工件夾持主軸頭 (頭座 )  

B-2 群：兩平行對向工件夾持主軸頭  

B-3 群：兩同軸向旋轉工件夾持主軸頭  

B-4 群：兩平行同向工件夾持主軸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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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車削中心機組態示例  

A型：有尾座  

A-1群： 1刀塔  A-2群： 2刀塔  

刀塔類型：  

具 (a)型刀塔  

 

刀塔類型：  

備考：兩刀塔類型可不同。  

具兩個 (b)型刀塔  

 

具 (b)型刀塔  具 (b)型刀塔及 ( f)型刀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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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車削中心機組態示例 (續 )  

B型：無尾座  

B-1群：單工件夾持主軸頭  

具 (a)型刀塔  具 (d)型刀塔  

 

 

具 (b)型刀塔  具對B ′軸旋轉之主軸頭  

 

 

B-2群：兩平行對向工件夾持主軸頭  

任一型刀塔  2  主軸頭可對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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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車削中心機組態示例 (續 )  

B-3群：兩同軸向旋轉工件夾持主軸頭  B-4群：兩平行同向工件夾持主軸頭  

主軸頭於加工位置  

 

 

主軸頭可為運動軸  

Y軸運動為選項  

圖示  

 主軸頭   尾座  

 

刀塔類型  (參照圖 3)  

 

(a)  (b)  (c)  (d)  (e)  ( f)  (g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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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編號  中文  英文  

1  床台  bed 

2  主工件夾持主軸  C ′軸  main workholding spindle,  C′ -axis  

3  尾座  W軸  ta i l  s tock,  W-axis  

4  溜板 1 Z軸  carr iage 1 ,  Z-axis  

5  刀塔滑座 1 X軸  tool  turret  sl ide 1 ,  X-axis  

6  滑座  P軸  s l ide,  P -axis  

7  溜板 2 Z2軸  carr iage 2 ,  Z2-axis  

8  刀塔滑座 2 X2軸  tool  turret  sl ide 2 ,  X2 -axis  

9  刀塔頭 1及刀塔頭 2 tool  turret  head 1 and 2  

10 分度刀塔 1及分度刀塔 2 indexing turret  1  and 2  

 

備考：第 6 項的 P 軸與第 5 項的 X 軸共同產生 Y 軸移動。  

 

圖 1 具 2 刀塔及尾座之水平主軸車削中心機示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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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編號  中文  英文  

1  床台  bed  

2  主工件夾持主軸  C ′軸  main workholding spindle,  C ′-axis  

3  次工件夾持主軸  C ′2軸  sub workholding spindle,  C ′2-axis  

4  溜板  Z軸  carr iage,  Z-axis  

5  床柱  Y軸  column,  Y-axis  

6  溜板  X軸  carr iage,  X-axis  

7  旋轉B軸  rotat ional  B-axis  

8  刀具主軸頭  tool  spindle head  

 

圖 2 具 2 工件夾持主軸、刀具主軸及 B 軸之水平主軸車削中心機示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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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刀塔及刀具主軸組態示例  

 

圖 3 顯示下列類型：  

(a)  水平 (臥式 )刀塔：刀塔旋轉軸位於 Y 方向。此類型的刀塔可為固定不動的刀

具或動力驅動刀具或兩者之組合。  

(b)  徑向刀具用輪型刀塔：刀塔旋轉軸位於 X 方向或 Z 方向。此類型的刀塔可僅

有固定不動的刀具或僅有動力驅動刀具，或兩者皆有。  

(c)  軸向刀具用輪型刀塔：刀具配置於刀塔旋轉軸之軸向，可為 (b)及 (c)之組合。 

(d)  線性刀塔。  

(e)  傾斜刀塔 (oblique turret )：刀具僅能在 X 方向或 Z 方向使用。  

( f)  具單刀具頭的單刀具主軸：藉由刀具頭搖擺，刀具主軸可位於 X 軸方向或 Z

軸方向。需要換刀裝置及刀庫。  

(g)  傾斜雙主軸刀具頭：一主軸供固定不動的刀具使用，另一主軸供動力驅動刀

具使用。  

4.11 軟體補償  

當有內建軟體設施可補償幾何、定位、輪廓及熱之偏差時，應基於使用者與供應

商 /製造商間的協議，於相關試驗期間使用此等補償。應注意，當使用軟體補償時

不應為達試驗之目的而鎖固某些軸。  

4.12 許可差  

當量測長度與本標準所給者不同時，其對應許可差可藉由比例法則 (參照 CNS 

14637-1 之 4.1.2)決定，但應考量許可差的最小值為 0.005 mm。  

原則上，所示之角度許可差以 1,000 mm 的距離為基礎。在括號中顯示典型量測

長度換算後的角度，例： 0.060/1,000  (0.015/250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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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3  非受測軸  

 

在 1 運動軸上執行某些幾何試驗期間，非受測之其他軸的位置可能影響其結果。 

因此，此等軸之位置及刀具側與工件側的偏置，應紀錄在試驗報告中。  

目的  G1 

檢查工件夾持主軸鼻端：  

(a)  定心直徑之偏轉  

(b)  主軸之軸向誤差運動  

(c)  主軸面之偏轉  

圖示  

 

單位：mm 

許可差  

偏差量測值  

(a)  

(b)  

(c)  

 D ≤  250 250 < D ≤ 500  500 < D ≤ 1,000  

(a)  0 .005 0.008 0.012 

(b)  0 .005 0.005 0.005 

(c)  0 .008 0.010 0.015 

其中，D為床台上方容許之直徑 (最大旋徑 )。  

量測儀器  

針盤指示計  

夾持試驗球之機械裝置 (僅適用於 (b))  

注意事項及引用  

(a)  CNS 14637-1之 3.9.7：當表面為錐狀時，針盤指示計的探針應與接觸面垂直。  

(b)  CNS 14637-1之 3.5.5。  

(c)  CNS 14637-1之 12.5.2：應在最大可量測直徑上進行量測。  

應在所有工件夾持主軸上進行量測。  

應藉由NC來操作主軸。  

 

備考：主軸誤差運動之量測，參照附錄A試驗AR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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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幾何試驗  

5 .1  工件夾持主軸  

目的  G2 

檢查工件夾持主軸內孔之偏轉：  

(a)  藉由直接接觸：  

(1)  前座錐面 ( front  seating cone )  

(2)  後調整 (定位 )面 (back register )  

(b)  使用試驗心軸：  

(1)  於主軸鼻端處  

(2)  於距離主軸鼻端 250 mm 處  

圖示  

 

單位：mm 

許可差  

(a)  對 (1)及 (2)  0 .008  

(b)  對量測長度 250 或全行程 250 以下者  

偏差量測值  

(a)  (1)  

 (2)  

(b)  (1)  

 (2)  
 D ≤ 250  250 < D ≤ 500  500 < D ≤ 1,000  

(1)  0 .010 0.015 0.020 

(2)  0 .015 0.020 0.025 

其中，D 為床台上方容許之直徑 (最大旋徑 )。  

量測儀器  

針盤指示計及試驗心軸  

注意事項及 CNS 14637-1 之 3.9.7 及 12.5.3 的引用  

應在 ZX 平面及 YZ 平面上進行量測。當量測主軸偏轉時，於每一量測位置緩慢旋轉

主軸至少兩圈。  

量測應重複至少 4 次，每次都將試驗心軸相對於主軸旋轉 90°。應紀錄的偏轉量為讀

值之平均值。  

量測步驟應使量測儀器探針的切線阻力之效應降至最低。  

應對所有工件夾持主軸進行量測。  

應藉由 NC 來操作主軸。  

備考：主軸傾斜誤差運動之量測，參照附錄 A 試驗 AR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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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 運動軸之真直度  

目的  G3 

檢查 Z軸運動之真直度：  

(a)  在 ZX平面 EX Z  

(b)  在YZ平面 EY Z  

圖示  

 

單位：mm 

許可差  

偏差量測值  

對 Z  =……  

(a)  

(b)  

 Z ≤  500 

500 < Z  ≤  1 ,000 

1,000  < Z  ≤  2 ,000 

2,000  < Z  ≤  5 ,000 

5,000  < Z  ≤  10,000 

0.010  

0.015  

0.025  

0.050  

0.080  

任一 300之量測長度，局部許可差為 0.007。  

量測儀器  

試驗心軸及針盤指示計，或光學儀器  

注意事項及CNS 14637-1之 8.2.2 .4的引用  

若可行，當使用主軸來安裝試驗心軸時，應將主軸鎖固。  

應在 Z軸運動的數個位置進行量測。  

此設置可用於G6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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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G4 

檢查X軸運動之真直度：  

(a)  在 ZX平面 EZ X  

(b)  在XY平面 EY X  

圖示  

 

單位：mm 

許可差  

偏差量測值  

對X  =……  

(a)  

(b)  

X  ≤  500  

500 < X  ≤ 1,000  

0.010 

0.015 

超過 1,000之軸的許可差應由製造商 /供應商與使用者間協議

之。  

任一 300之量測長度，局部許可差為 0.007。  

量測儀器  

直規及針盤指示計，或光學儀器  

注意事項及CNS 14637-1之 8.2.2 .4、 12.1.3 .2、 12.1.3 .3及 12.1.3 .4的引用  

若使用主軸來安裝直規，應將主軸鎖固。  

調整直規的被測面，使其與X軸運動平行。  

直規被測面上的量測點應位於主軸中心線相同位置處。  

應在X軸運動的數個位置進行量測。  

應在試驗結果中註明針盤指示計相對於刀座面的偏置量。  

此設置可用於G10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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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G5 

檢查 Y 軸運動之真直度：  

(a)  在 YZ 平面 EZ Y  

(b)  在 XY 平面 EX Y  

圖示  

 

單位：mm  

許可差  偏差量測值  

對 X  =……  

(a)  

(b)  

 X  ≤ 500  

500 < X  ≤ 1,000  

0.010 

0.015 

超過 1,000 之軸的許可差，應由製造商 /供應商與使用者間協議

之。  

任一 300 之量測長度，局部許可差為 0.007。  

量測儀器  

直規及針盤指示計，或光學儀器  

注意事項與 CNS 14637-1 之 8.2.2 .4、 12.1.3 .2、 12.1.3 .3 及 12.1.3 .4 的引用  

若使用主軸來安裝直規，應將主軸鎖固。  

調整直規的被測面，使其與 Y 軸運動平行。  

直規被測面上的量測點應位於主軸中心線相同位置處。  

應在 Y 軸運動的數個位置進行量測。  

此設置可用於 G1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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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 線性運動及 /或工件夾持主軸間之關係  

目的  G6 

檢查工件夾持主軸之旋轉軸對 Z 軸 (溜板 )運動之平行度誤差：  

(a)  在 YZ 平面 EA ( 0 Z ) C ′  

(b)  在 ZX 平面 EB ( 0 Z ) C ′  

圖示  

 

單位：mm  

許可差  

(a)  0 .060/1,000 (0.015/250)  

(b)  0 .040/1,000 (0.010/250)  

偏差量測值  

對 Z  = ……  

(a)  

(b)  

量測儀器  

針盤指示計及試驗心軸，或光學方法  

注意事項及 CNS 14637-1 之 10.1.4 .1 及 10.1.4 .3 的引用  

對每一針盤指示計及試驗心軸進行量測的平面，轉動工件夾持主軸以找出偏轉的平均

位置，接著將溜板沿 Z 軸移動，取讀值之最大差值。紀錄量測值前應將主軸鎖固。  

本試驗適用於所有工件夾持主軸及 Z 軸運動。  

此設置可用於 G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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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G7 

檢查 X 軸運動對 Z 軸運動之直角度誤差 EB ( 0 Z ) X。  

圖示  

 

說明  

1  方形直角規  

2  特殊夾具  

單位：mm 

許可差  

0 .050/1,000 (0.015/300)  

偏差量測值  

量測儀器  

針盤指示計及方形直角規，或光學儀器  

注意事項及 CNS 14637-1 之 10.3.2 及 12.4 的引用  

針盤指示計固定在刀塔上靠近刀具位置之處。  

設置方形直角規，使其參考面與 Z 軸運動平行。  

移動針盤指示計，使其接觸與 XY 平面平行的方形直角規表面。  

使用 X 軸運動在垂直平面中進行量測。應報告之直角度誤差為量測長度上此讀值之最

大差值。  

應註明角度 α 值小於、等於或大於 90°。  

可藉由結合 G6 與 G10 的結果來取得量測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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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G8 

檢查 Y 軸運動對 Z 軸運動之直角度誤差 EA ( 0 Z ) Y。  

圖示  

 

單位：mm 

許可差  

0 .070/1,000 (0.020/300)  

偏差量測值  

量測儀器  

針盤指示計及方形直角規，或光學儀器  

注意事項及 CNS 14637-1 之 10.3.2 及 12.4 的引用  

針盤指示計固定在刀塔上靠近刀具位置之處。  

將方形直角規置於工件夾持主軸上，且其參考面與 Z 軸運動平行。  

移動針盤指示計，使其接觸與 XY 平面平行的方形直角規表面。  

使用 Y 軸運動在垂直平面中進行量測。應報告之直角度誤差為量測長度上此讀值之最

大差值。  

應註明角度 α 值小於、等於或大於 90°。  

可藉由結合 G6 與 G11 的結果來取得量測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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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G9 

檢查 Y 軸運動 (刀塔鞍座 )對 X 軸運動 (刀塔滑座 )之直角度誤差 EC ( 0 X ) Y。  

本試驗適用於所有具 X 軸及 Y 軸的刀塔。  

圖示  

 

說明  

1  方形直角規  

2  特殊夾具  

3  面板  

單位：mm 

許可差  

0 .070/1,000 (0.020/300)  

偏差量測值  

量測儀器  

針盤指示計、面板及方形直角規，或光學儀器  

注意事項及 CNS 14637-1 之 10.3.2 及 12.4 的引用  

針盤指示計固定在刀塔上靠近刀具位置之處。  

將方形直角規置於工件夾持主軸上，且其參考面與 X 軸運動平行。  

移動針盤指示計，使其接觸與 XY 平面垂直的方形直角規表面。  

使用 Y 軸運動在 YZ 平面中進行量測。應報告之直角度誤差為量測長度上此讀值之最

大差值。  

應註明角度 α 值小於、等於或大於 90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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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G10 

檢查 X 軸運動對 ZX 平面中工件夾持主軸 (C ′軸 )之軸線之直角度誤差 EB ( 0 C ) X。  

圖示  

 

單位：mm 

許可差  偏差量測值  

D  ≤ 500  500 < D ≤ 1,000  

0 .050/1,000 (0.015/300)  0 .080/1,000 (0.025/300)  

其中，D 為床台上方容許之直徑 (最大旋徑 )。  

角度 α 值應小於或等於 90°。  

量測儀器  

針盤指示計、面板及直規  

注意事項及 CNS 14637-1 之 12.4.7 的引用  

針盤指示計固定在刀塔上靠近刀具位置之處。  

直規固定在固裝於工件夾持主軸之面板上。  

調整直規面使其與工件夾持主軸 (C ′軸 )之旋轉平面平行，且大致與受測軸 (X 軸 )運動平

行。  

應在 X 軸運動的數個位置進行量測，以取得第一組直角度誤差，然後將主軸旋轉 180°，

進行第二組量測。應報告之直角度誤差為此 2 組量測的平均值。  

本試驗適用於所有工件夾持主軸。  

此設置可用於 G4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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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G11 

檢查 Y 軸運動對 YZ 平面中工件夾持主軸 (C ′軸 )之軸線之直角度誤差 EA ( 0 C ) Y。  

圖示  

 

單位：mm 

許可差  

0 .080/1,000 (0.025/300)  

偏差量測值  

量測儀器  

針盤指示計、面板及直規  

注意事項及 CNS 14637-1 之 12.4.7 的引用  

針盤指示計固定在刀塔上靠近刀具位置之處。  

直規固定在固裝於工件夾持主軸之面板上。  

調整直規面使其與工件夾持主軸 (C ′軸 )旋轉平面平行，且大致與受測軸 (Y 軸 )運動平

行。  

應在 Y 軸運動的數個位置進行量測，以取得第一組直角度誤差，然後將主軸旋轉 180°，

進行第二組量測。應報告之直角度誤差為此 2 組量測的平均值。  

本試驗適用於所有工件夾持主軸。  

應註明角度 α 值小於、等於或大於 90°。  

此設置可用於 G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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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G12 

檢查次工件夾持主軸對主工件夾持主軸之同軸度 (僅限對向主軸 )：  

(a)  在 ZX 平面之偏置 EX ( 0 C ) C 2 及平行度 EB ( 0 C ) C 2  

(b)  在 YZ 平面之偏置 EY ( 0 C ) C 2 及平行度 EA ( 0 C ) C 2  

圖示  

 

說明  

1  主工件夾持主軸，C ′軸  

2  次工件夾持主軸，C ′2 軸  

單位：mm  

許可差  

量測長度為 100 者  

偏差量測值  

 D ≤ 250  D > 250 

偏置    偏置  

(a)  

(b)  

(a)  0 .010  0.015  

(b)  0 .015  0.020  

平行度   平行度  

(a)  

(b)  

(a)  0 .100/1,000 (0.010/100)  0 .150/1,000 (0.015/100)  

(b)  0 .150/1,000 (0.015/100)  0 .200/1,000 (0.020/100)  

其中，D 為床台上方容許之直徑 (最大旋徑 )。  從 B點至次工件夾持主軸鼻

端之距離  

量測儀器  

針盤指示計及試驗心軸，或光學儀器  

注意事項及 CNS 14637-1 之 10.2 及 12.3.4 的引用  

將針盤指示計 /支架固定在主工件夾持主軸上，將試驗心軸固定在次工件夾持主軸上。  

旋轉工件夾持主軸，使針盤指示計位於 ZX 平面，探針在 A 點觸及試驗心軸，讀取第一

個讀值。以 90°為增量旋轉 2 工件夾持主軸，並在每一增量處讀取讀值。在 B 點重複進

行量測。將 0°及 180°處所取得之 2 讀值的差值除以 2，即表示 ZX 平面中 A 點及 B 點 2

旋轉軸間的偏置。  

將 90°及 270°處所取得之 2 讀值的差值除以 2，即表示 YZ 平面中 A 點及 B 點 2 旋轉軸間

的偏置。  

同軸度誤差包含偏置及平行度誤差。應報告之偏置誤差為 B 點的偏置。  

應報告之平行度誤差為 A 點與 B 點處偏置間的差值除以 A 點與 B 點間的距離 (100 mm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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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 線性運動軸之角度誤差  

目的  G13 

檢查 Z 軸運動 (溜板 )之角度誤差：  

(a)  在 YZ 平面 EA Z  (繞 X 俯仰 )  

(b)  在 XY 平面 EC Z  (繞 Z 翻滾 )  

(c)  在 ZX 平面 EB Z  (繞 Y 偏擺 )  

圖示  

 

說明  

1  參考水平儀  

2  角度干涉儀  

3  雷射頭  

 

4  角度復歸反射器  

5  固裝板，若無水平儀固裝平面  

6  量測用水平儀  

單位：mm 

許可差  

對 (a)、 (b)及 (c)：  

偏差量測值  

(a)  

(b)  

(c)  

Z  ≤ 2,000  

0 .060/1,000 ( 12〞 )  

Z  > 2,000  

0.080/1,000 ( 16〞 )  

量測儀器  

(a)  精密水平儀 (僅當 X 為水平時 )，準直儀及反射器，或附角度光學構件的雷射干涉儀。 

(b)  精密水平儀。  

(c)  準直儀及反射器，或附角度光學構件的雷射干涉儀。  

注意事項及 CNS 14637-1 之 8.3.2 .1 及 8.4.2 .3 的引用  

若為斜背式床台，功能平面與水平面呈一角度，若精密水平儀能水平放置，則應在精密

水平儀下方放置一特殊的固裝板，用來量測 (b)項的翻滾，但不得用於 (a)項的俯仰量測。 

當使用準直儀時，應調整目鏡的十字線，使其與 Z 軸平行或成直角。  

應在 2 運動方向上，沿行程至少 5 等間距位置上進行量測。應報告之角度誤差為最大

讀值與最小讀值間之差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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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G14 

檢查 X 軸運動 (刀塔滑座運動 )之角度誤差：  

(a)  在 XY 平面 EC X  (繞 Z 俯仰 )  

(b)  在 YZ 平面 EA X  (繞 X 翻滾 )  

(c)  在 ZX 平面 EB X  (繞 Y 偏擺 )  

圖示  

 

說明  

1  參考水平儀  

2  角度干涉儀  

3  雷射頭  

備考：圖示僅適用於水平之 X 軸。  

 

4  角度復歸反射器  

5  固裝板，若無水平儀固裝平面  

6  量測用水平儀  

單位：mm  

許可差  

對 (a)、 (b)及 (c)：  

X ≤ 1,000  0 .060/1,000 ( 12〞 )  

偏差量測值  

(a)  

(b)  

(c)  

量測儀器  

(a)  精密水平儀，準直儀及反射器，或附角度光學構件的雷射干涉儀。  

(b)  精密水平儀 (若 X 軸為水平 )。  

(c)  準直儀及反射器，或附角度光學構件的雷射干涉儀。  

注意事項及 CNS 14637-1 之 8.3.2 .1、 8.4.2 .3 及 8.4.2 .4 的引用  

若為斜背式床台，功能平面與水平面呈一角度，應在精密水平儀下方放置一特殊的固

裝板，用來量測 (a)項的俯仰，但不得用於 (b)項的翻滾量測。  

當使用準直儀時，應調整目鏡的十字線，使其與 X 軸平行或成直角。  

應在 2 運動方向上，沿行程至少 5 等間距位置上進行量測。  

應報告之角度誤差為最大讀值與最小讀值間之差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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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G15 

檢查 Y 軸運動 (刀座運動 )之角度誤差：  

(a)  在 YZ 平面 EA Y  (繞 X 傾斜 )  

(b)  在 ZX 平面 EB Y  (繞 Y 翻滾 )  

(c)  在 XY 平面 EC Y  (繞 Z 傾斜 )  

圖示  

 

說明  

1  參考精密水平儀  

2  方形直角規  

3  量測用精密水平儀  

備考：圖示僅適用於垂直之 Y 軸。  單位：mm 

許可差  

對 (a)、 (b)及 (c)：  

Y ≤ 500  0 .040/1,000 ( 8〞 )  

超過 500 之軸的許可差，應由製造商 /供應商與使用者間協

議之。  

偏差量測值  

(a)  

(b)  

(c)  

量測儀器  

(a)  精密水平儀 (僅當 Y 軸為垂直時 )，或準直儀及反射器，或附角度光學構件的雷射

干涉儀。  

(b)  面板及針盤指示計，或掃掠對準雷射。  

(c)  置於特殊固裝板上的精密水平儀，或準直儀及反射器，或附角度光學構件的雷射

干涉儀。  

注意事項及 CNS 14637-1 之 8.4.2 .1 的引用  

在斜背式床台的機器上進行 (a)及 (c)量測時，不得使用精密水平儀。  

當使用準直儀時，應調整目鏡的十字線，使其與功能平面平行或成直角。  

應在 2 運動方向上，沿行程至少 5 等間距位置上進行量測。  

應報告之角度誤差為最大讀值與最小讀值間之差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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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5 尾座  

目的  G16 

檢查尾座 W 軸運動與溜板 Z 軸運動間距離的一致性：  

(a)  在 ZX 平面  

(b)  在 YZ 平面  

圖示  

 

單位：mm  

許可差  偏差量測值  

(a)  

(b)  

Z ≤ 1,000  

1 ,000 < Z ≤ 2,000  

(a)  0 .040  

(a)  0 .060  

(b)  0 .060  

(b)  0 .100  

量測儀器  

針盤指示計，或光學儀器  

注意事項  

將 2 組針盤指示計 /支架固定至刀塔上，使針盤指示計的探針與尾座套筒接觸。一起移

動溜板 (Z 軸 )及尾座 (W 軸 )，紀錄針盤指示計之讀值。  

應在 2 運動方向上，沿行程至少 5 等間距位置上進行量測。最大讀值與最小讀值間之

差值即為距離的一致性。  

若以手動操作尾座，則在紀錄針盤指示計讀值前，應使用尾座鎖固裝置。應注意以確

保在尾座套筒的同一處取得讀值。  

若難以使 2 軸一起移動，則應使溜板朝尾座方向移動至第一個量測位置，然後移動尾

座直至針盤指示計觸及量測位置。反向移動時，移動的順序相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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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G17 

檢查尾座套筒對 Z 軸運動之平行度：  

(a)  在 ZX 平面 EB ( 0 Z ) s l e e v e  

(b)  在 YZ 平面 EA ( 0 Z ) s l e e v e  

圖示  

 

單位：mm  

許可差  

任一量測長度 250 為 0.025。  

偏差量測值  

(a)  

(b)  

量測儀器  

針盤指示計  

注意事項及 CNS 14637-1 之 12.3.3 的引用  

套筒保持在縮回位置，移動 Z 軸且針盤指示計的探針在套筒上移動。紀錄針盤指示計

之讀值。  

應報告之平行度誤差為讀值間之最大差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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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G18 

檢查尾座套筒內錐孔對溜板 Z 軸運動之平行度誤差：  

(a)  在 ZX 平面  

(b)  在 YZ 平面  

圖示  

 

單位：mm 

許可差  

對 (a)及 (b)  0 .060/1,000 (0.015/250)  

偏差量測值  

(a)  

(b)  

量測儀器  

試驗心軸及針盤指示計，或對準雷射  

注意事項及 CNS 14637-1 之 10.1.4 .1 的引用  

尾座套筒處於縮回位置，將試驗心軸插入套筒。將針盤指示計固定在刀塔上，使針盤

指示計的探針在盡可能靠近尾座鼻端處觸及試驗心軸。移動溜板 (Z 軸 )  1 量測長度並

紀錄針盤指示計讀值。  

旋轉 180°後，將試驗心軸重新插入並重複量測程序。  

應報告之平行度誤差為試驗心軸旋轉 180°之前及之後的 2 偏差之平均值除以 2 量測點

間的距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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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G19 

檢查工件夾持主軸與尾座的中心至 Z 軸之等距性：  

(a)  在 ZX 平面  

(b)  在 YZ 平面  

圖示  

 

單位：mm  

許可差  偏差量測值  

(a)  

(b)  

 心軸長度 ≤ 500  500 < 心軸長度 ≤ 2,000  

(a)  0.020 0.030 

(b)  0.040 0.060 

量測儀器  

2 心間之試驗心軸及針盤指示計。  

注意事項及 CNS 14637-1 之 10.1.4 .3 及 10.1.5 的引用  

應沿試驗心軸在數個位置進行量測。  

應報告之偏差為試驗心軸上 2 極端讀值間之差值，需注意 2 量測點的偏轉。  

確保 2 量測點之試驗心軸偏轉為最小。  

另一方法為使用 2 已校正直徑的試驗心軸， 1 固裝在工件夾持主軸上，另 1 固裝在尾

座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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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6 刀塔及刀具主軸  

目的  G20 

檢查刀塔刀具固定面對工件夾持主軸軸線之直角度誤差。  

備考：本試驗適用於刀具固定面與工件夾持主軸軸線成直角之刀塔。  

圖示  

 

單位：mm 

許可差  

對迴轉直徑 100 為 0.020 

偏差量測值  

量測儀器  

針盤指示計  

注意事項及 CNS 14637-1 之 10.3.3 的引用  

應對每一刀塔固定面重複本試驗。  

迴轉直徑應為考量車削刀具之定位區域，其最大可量測的直徑。  

應報告之直角度誤差為量測直徑上讀值之差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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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G21 

檢查刀塔固定孔軸線對 Z 軸運動之平行度誤差：  

(a)  在 ZX 平面  

(b)  在 YZ 平面  

備考：本試驗適用於刀具固定孔與 Z 軸運動平行之刀塔。  

圖示  

 

單位：mm 

許可差  

對 (a)及 (b)  對量測長度 L=100 為 0.030 

偏差量測值  

(a)  

(b)  

量測儀器  

試驗心軸及針盤指示計  

注意事項及 CNS 14637-1 之 10.1.4 .1 及 10.1.4 .3 的引用  

將試驗心軸固定至刀塔固定孔，將針盤指示計 /支架固定至機器的固定件上，使針盤指

示計的探針在 ZX 平面及 YZ 平面觸及試驗心軸。  

應對所有刀塔固定孔重複本試驗。  

刀塔應處於前方位置，或應盡可能靠近主軸。  

若固裝刀具時需凸緣，則試驗心軸的設計應能重現此情況。  

應報告之平行度誤差為量測長度上讀值間之差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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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G22 

檢查刀塔固定孔軸線對 X 軸運動之平行度誤差：  

(a)  在 ZX 平面  

(b)  在 XY 平面  

備考：本試驗適用於刀具固定孔與 X 軸運動平行之刀塔。  

圖示  

 

單位：mm 

許可差  

對 (a)及 (b)  對量測長度 L=100 為 0.030 

偏差量測值  

(a)  

(b)  

量測儀器  

試驗心軸及針盤指示計  

注意事項及 CNS 14637-1 之 10.1.4 .1 及 10.1.4 .3 的引用  

將試驗心軸固定至刀塔固定孔，將針盤指示計固定至機器的固定件上，使進行 (a)項量

測時，針盤指示計的探針在 ZX 平面觸及試驗心軸，而 (b)項量測時則在 XY 平面觸及

試驗心軸。  

應對所有刀塔固定孔重複本試驗。  

刀塔應處於前方位置或應盡可能靠近主軸。  

若固裝刀具時需凸緣，則試驗心軸的設計應能重現此情況。  

應報告之平行度誤差為量測長度上讀值間之差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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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G23 

線性刀塔之試驗：  

(a)  橫向滑座之參考溝槽或參考側面對 X 軸運動之平行度誤差  

(b)  橫向滑座之刀具固裝面與 ZX 平面之平行度誤差  

備考：僅限刀塔組態類型 (d)(參照圖 3)  

圖示  

 

單位：mm 

許可差  

(a)  對量測長度 300 為 0.030  

(b)  對量測長度 300 為 0.025 

偏差量測值  

(a)  

或  

(b)  

量測儀器  

針盤指示計及塊規  

注意事項及 CNS 14637-1 之 12.3.2 .5 .1 的引用  

對 (a)，應沿量測長度在數個位置進行量測。應報告之平行度誤差為讀值間之最大差值。 

對 (b)，以 3 ×  3 的網格模式檢查 X 軸及 Z 軸。量測位置應為固裝平面的中央及 2 末端。

使用塊規以跨越中心溝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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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G24 

刀具主軸孔之偏轉及面偏轉的試驗：  

(a)  內錐孔之偏轉：  

(1)  在主軸鼻端處  

(2)  在距離主軸鼻端 100 mm 處  

(b)  圓柱孔之偏轉：  

(1)  主軸鼻端之偏轉  

(2)  主軸鼻端端面之偏轉  

圖示  

 

單位：mm 

許可差  偏差量測值  

(a)  

(1)  0 .010  

(2)  0 .015  

(a)  

(b)  

(1)  0 .010  

(2)  0 .010  

(b)  

量測儀器  

試驗心軸及針盤指示計  

注意事項及 CNS 14637-1 之 12.5.3 的引用  

對 (a)及 (b)，應在 ZX 平面及 YZ 平面中進行量測。量測應重複至少 4 次，每次皆將試

驗心軸相對於主軸旋轉 90°。應報告之偏轉為讀值之平均值。應在所有刀具主軸上進

行量測，並在最大直徑上取量測值。  

對 (b)之 (2)，應在最大可能半徑處進行量測。  

備考：刀具主軸誤差運動之量測參照附錄 A 試驗 AR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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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G25 

檢查刀具主軸軸線對 Z 軸溜板移動之平行度：  

(a)  在 ZX 平面  

(b)  在 YZ 平面  

備考 1：本試驗適用於所有旋轉刀塔主軸  

備考 2：可用 W 或 R 取代 Z 

圖示  

 

單位：mm  

許可差  

對 (a)及 (b)  0 .200/1,000 (0.020/100)  

偏差量測值  

(a)  

(b)  

量測儀器  

試驗心軸及針盤指示計  

注意事項及 CNS 14637-1 之 10.1.4 .1 及 10.1.4 .3 的引用  

轉動刀具主軸以找到偏轉的平均位置，然後將刀塔在 Z 方向上移動。  

或者，沿試驗心軸讀取讀值，然後將主軸旋轉 180°，並在初始位置讀取讀值。應報告

之平行度誤差為 2 量測值之平均值。  

本試驗適用於所有刀具主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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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G26 

檢查刀具主軸軸線對工件夾持主軸軸線之同軸度或相交誤差：  

(a)  當刀具主軸在 ZX 平面及 YZ 平面與工件夾持主軸平行時之同軸度，  

(b)  當刀具主軸在 YZ 平面與工件夾持主軸正交時之相交。  

圖示  

 

單位：mm  

許可差  偏差量測值  

(a)  偏置  

0 .030 

平行度  

0 .300/1,000 

(0.030/100)  

(a)   

偏置  

平行度  

ZX 平面  YZ 平面  

(b)  偏置  

0 .030 

 (b)  

偏置  

YZ 平面   

備考：對 (a)，許可差適用於 ZX 平面及 YZ 平面   

量測儀器  

試驗心軸及針盤指示計  

注意事項及 CNS 14637-1 之 10.2 及 10.4 的引用  

將針盤指示計固定在工件夾持主軸上，並將試驗心軸固定至刀具主軸孔。  

(a)  旋轉工件夾持主軸，使針盤指示計位於 ZX 平面，探針在 A 點觸及試驗心軸，取

第一個讀值。以 90°增量旋轉 2 主軸，並在每一增量處讀取讀值。在 B 點重複進行

此量測。將在 0°及 180°處取得之 2 讀值之差值除以 2，即表示 ZX 平面中 A 點及 B

點 2 旋轉軸間的偏置。  

將在 90°及 270°處取得之 2 讀值之差值除以 2，即表示 YZ 平面中 A 點及 B 點 2 旋轉

軸間的偏置。  

同軸度誤差包含偏置及平行度誤差。應報告之偏置誤差為 B 點的偏置。  

應報告之平行度誤差為 A 點與 B 點偏置之差值除以 A 點與 B 點間的距離 (100 mm)。  

(b)  置放針盤指示計使其在 YZ 平面上觸及試驗心軸，沿 Z 方向移動刀塔，紀錄心軸

的最高點。紀錄 Z 位置。將溜板移開，使其離開針盤指示計。將工件夾持主軸旋

轉 180°，然後將溜板再定位至紀錄之 Z 位置。重複溜板運動以找到最低點並紀錄

此讀值。  

應報告之相交誤差為在 0°與 180°處量測值間差值的一半。  

在所有刀塔位置重複本試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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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G27 

檢查刀塔分度之重現性：  

(a)  YZ 平面：  

(1)  刀具主軸與工件夾持主軸平行  

(2)  刀具主軸與工件夾持主軸正交  

(3)  具自動換刀裝置之機器  

(b)  ZX 平面：  

(1)  刀具主軸與工件夾持主軸平行  

(2)  刀具主軸與工件夾持主軸正交  

(3)  具自動換刀裝置之機器  

圖示  

 

 

說明  

L 刀塔中心至針盤指示計接觸點之徑向距離  

單位：mm 

許可差  

對 (a)及 (b)  

L ≤ 100  0 .005 

L > 100 0.010 

偏差量測值  

(a)  

(b)  

量測儀器  

試驗心軸及針盤指示計  

注意事項  

對 (1)及 (2)，將刀塔置於行程中點，置放針盤指示計，使其在 0°及 90°的量測位置處觸及試

驗心軸。紀錄刀塔的軸線位置及針盤指示計讀值。  

以軸線與試驗心軸平行的方式移動刀塔位置，使其離開針盤指示計，並將刀塔分度旋轉

360°。  

在自動循環下，將刀塔軸線移至紀錄的位置。紀錄針盤指示計之讀值。  

對 (3)，移開刀塔 (沿 X 軸及 Z 軸方向 )使其離開針盤指示計的量測範圍，然後將刀塔樞轉至

其末端位置之一，然後迴轉回到先前紀錄之位置。將刀塔 (沿 X 軸及 Z 軸方向 )回至在自動

循環內紀錄之位置。應紀錄針盤指示計之讀值。  

對 (1)、 (2)及 (3)，重複此循環 3 次，開始試驗時應將針盤指示計歸零。應報告之重現性誤

差為 3 組讀值間之最大差值。  

應在至少 3 不同的刀塔位置重複本試驗，且對每一位置，應先將針盤指示計歸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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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G28 

檢查刀塔分度之準確度：  

(a)  在參考孔 (溝槽 )， Z 方向  

(b)  在參考孔 (溝槽 )，X 方向  

(c)  在參考溝槽， Z 方向  

(d)  在刀塔表面參考面， Z 方向  

圖示  

 

單位：mm 

許可差  

對 (a)、 (b)、 (c)及 (d)  0 .030 

偏差量測值  

(a)  

(b)  

(c)  

(d)  

量測儀器  

針盤指示計及試驗心軸  

注意事項  

對 (a)、 (b)及 (c)，置放針盤指示計，使其探針觸及刀塔參考孔或參考溝槽。紀錄刀塔

軸線的位置。紀錄針盤指示計之讀值。將刀塔後撤使其離開針盤指示計，將刀塔分度

旋轉至下一方位並再定位刀塔軸線。紀錄針盤指示計的讀值。  

若使用刀塔參考面，則應使針盤指示計之探針置於 (d)處，進行量測。  

在每一刀塔方位重複此試驗 3 次。應報告之刀塔分度準確度為所有針盤指示計讀值之

最大差值。  

刀塔分度之重現性及固裝試驗心軸之重現性會影響讀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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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7 旋轉工件夾持主軸頭或刀塔頭  

目的  G29 

檢查下列距離之一致性：  

(a)  繞 B ′軸線旋轉之工件夾持主軸軸線上一點與 ZX 運動平面間  

(b)  繞 B 軸線旋轉之刀具主軸軸線上一點與 ZX 運動平面間  

圖示  

 

單位：mm 

許可差  偏差量測值  

旋轉角度  ± 30° ± 60° 

半徑 300 處  0 .030  0.060 

若使用不同的半徑，則應依比例法則調整許可差。  

量測儀器  

試驗心軸及針盤指示計  

注意事項  

將試驗心軸插入與 ZX 平面平行的工件夾持主軸中。將針盤指示計固裝在刀塔上。  

對 (a)，使針盤指示計的探針在距離 B ′軸旋轉中心約 300 mm 處觸及試驗心軸。將 B ′

軸旋轉至 +30° (+60°)並在 ZX 平面上移動刀塔，直至針盤指示計觸及試驗心軸上的同

一點，紀錄第一個讀值。將 B ′軸旋轉至 0°並在 ZX 平面上移動刀塔，直至針盤指示計

觸及試驗心軸上的同一點，紀錄第二個讀值。將 B ′軸旋轉至 -30° (-60°)並在 ZX 平面

上移動刀塔，直至針盤指示計觸及試驗心軸上的同一點，紀錄第三個讀值。  

對 (b)，使針盤指示計的探針在距離 B 軸旋轉中心約 300 mm 處觸及試驗心軸。將 B 軸

旋轉至 +30° (+60°)並在 ZX 平面上移動刀塔，直至針盤指示計觸及試驗心軸上的同一

點，紀錄第一個讀值。將 B 軸旋轉至 0°並在 ZX 平面上移動刀塔，直至針盤指示計觸

及試驗心軸上的同一點，紀錄第二個讀值。將 B 軸旋轉至 -30° (-60°)並在 ZX 平面上

移動刀塔，直至針盤指示計觸及試驗心軸上的同一點，紀錄第三個讀值。  

距離一致性為 3 針盤指示計讀值之最大差值。  

重複此量測 3 次。應報告之距離一致性為量測值之平均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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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G30 

檢查刀具主軸軸線對 X 軸移動之平行度誤差：  

(a)  在 XY 平面  

(b)  在 XZ 平面  

備考 1：本試驗適用於所有旋轉刀塔主軸  

備考 2：可用 X2 取代 X 

圖示  

 

單位：mm 

許可差  

對 (a)及 (b)     0 .200/1,000 (0.020/100)  

偏差量測值  

(a)  

(b)  

量測儀器  

試驗心軸及針盤指示計  

注意事項及 CNS 14637-1 之 10.1.4 .1 及 10.1.4 .3 的引用  

轉動刀具主軸以找到偏轉之平均位置，然後將刀塔沿 X 軸移動。  

或者，沿試驗心軸讀取讀值，然後將刀具主軸旋轉 180°，並在初始位置讀取讀值。應

報告之平行度誤差為 2 量測值之平均值。  

於 XZ 平面重複此量測程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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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A 

(參考 )  

工件夾持主軸及刀具主軸之旋轉軸的誤差運動  

 

A.1 工件夾持主軸之旋轉準確度  

目的  AR1 

工件夾持主軸旋轉軸 (C 軸 )之誤差運動：  

(a)  X 方向的徑向誤差運動 EX C，  

(b)  Y 方向的徑向誤差運動 EY C，僅適用於車削中心機，  

(c)  軸向誤差運動 EZ C，  

(d)  繞 X 軸之傾斜誤差運動 EA C，僅適用於車削中心機，  

(e)  繞 Y 軸之傾斜誤差運動 EB C。  

圖示  

 

說明  

1 至 5 探頭  

備考：探頭 2 及探頭 5 僅適用於車削中心機  

單位：mm 

許可差  

在最大轉速的百分比為  

偏差量測值  

在 最 大 轉 速 的 百 分 比

為  

 10 % 50 % 100 % 10 % 50 % 100 % 

(a)  總徑向誤差運動值 EX C  在所有轉速皆為 0.005 (a)  

(b)  總徑向誤差運動值 EY C  在所有轉速皆為 0.005 (b)  

(c)  總軸向誤差運動值 EZ C  在所有轉速皆為 0.003 (c)  

(d)  總傾斜誤差運動值 EA C  由供應商 /製造商與使用者間協議之  (d)  

(e)  總傾斜誤差運動值 EB C  由供應商 /製造商與使用者間協議之  (e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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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AR1 

若最小轉速超過最大轉速的 10%，則主軸應以最小轉速操作。 

經供應商 /製造商與使用者雙方協議後，若決定將本試驗納入

契約規定之機器允收程序中，則亦應經雙方協議後，決定欲採

用的對應許可差。  

 

量測儀器  

試驗心軸、非接觸式探頭及角度量測裝置，或 2 略與主軸軸平均線偏心的精密參考球

及非接觸式探頭。  

注意事項及 CNS 14637-7 的引用  

本試驗為具固定敏感方向的主軸試驗 (CNS 14637-7 之 5.4)。  

在設置量測儀器後，除製造商 /供應商與使用者間另有協議外，主軸應以最大轉速的

50 %暖機 10 min。  

總誤差運動依 CNS 14637-7 之 3.5.1 之定義，總誤差運動值依 CNS 14637-7 之 3.8.2

之定義。  

(a)及 (b)  總徑向誤差運動值 EXC 及 EYC (使用探頭 4 及探頭 5)。  

徑向誤差運動量測之說明參照 CNS 14637-7 之 5.4.3。應在盡可能靠近主軸鼻端處量

測徑向誤差運動 (本試驗圖示中的探頭 4 及探頭 5)。  

對每一徑向誤差運動 EXC 及 EYC，應提供具最小平方圓 (LSC)中心 (CNS 14637-7 之  

3 .7 .4)的總誤差運動極坐標作圖 (CNS 14637-7 之 3.6.2)。  

(c)  總軸向誤差運動值 EZC (使用探頭 3)。  

軸向誤差運動量測之說明參照 CNS 14637-7 之 5.4.4。  

對軸向誤差運動 EZC，應提供具極坐標圖 (polar  char t ,  PC)中心 (CNS 14637-7 之 3.7.2)  

的總誤差運動極坐標作圖 (CNS 14637-7 之 3.6.2)。  

(d)及 (e)  總傾斜誤差運動值 EAC 及 EBC (EAC 使用探頭 2 及探頭 5， EBC 使用探頭 1

及探頭 4)。  

傾斜誤差運動量測之說明參照 CNS 14637-7 之 5.4.5。任何傾斜誤差運動亦可僅使用 1

非接觸式探頭檢查 (參照 CNS 14637-7 之 5.4.5 .2 及 5.4.5 .4)。  

對每一傾斜誤差運動 EAC 及 EBC，應提供具極坐標圖中心 (CNS 14637-7 之 3.7.2)的

總誤差運動極坐標作圖 (CNS 14637-7 之 3.6.2)。  

對上述試驗應陳述下列參數：  

(1)  進行量測之徑向、軸向或面的位置。  

(2)  識別所有使用的參考標準工件、目標及夾具。  

(3)  量測設置的位置。  

(4)  任何與受測裝置相連之線性或旋轉定位台的位置。  

(5)  敏感方向的角度，例：軸向、徑向或適當之中間角度。  

(6)  量測結果的呈現，例：誤差運動值、極坐標作圖、時基作圖、頻率成分作圖。  

(7)  主軸的轉速 (靜態誤差運動時為 0)。  

(8)  持續時間，以 s 或主軸迴轉數表示。  

(9)  適當的暖機或磨合程序 (break-in)。  

(10)  儀表的頻率響應，以 Hz 或主軸每轉的取樣循環數表示，包含任何電子濾波器的

滾降 ( rol l -off)特性。若為數位儀表，則應陳述位移解析度及取樣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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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AR1 

(11)  結構環路，包含：感測器相對於需報告誤差運動之主軸外殼的位置及方位、做為

主軸軸線及參考坐標軸所在位置的指定物件，以及與此等物件相連的元件。  

(12)  量測時間及日期。  

(13)  所有量測儀表的類型及校正狀態。  

(14)  任何其他可能會影響量測的操作條件，如周遭溫度。  

若依製造商 /供應商與使用者間之協議，不需量測傾斜誤差運動，則僅使用 3 位移探

頭 (探頭 4、探頭 5 及探頭 3)，且可用精密參考球取代試驗心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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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2 刀具主軸之旋轉準確度  

目的  AR2 

刀具主軸 (活動刀具 )的旋轉軸誤差運動：  

(a)  徑向誤差運動 E r a d i a l ( C 1 )  

(b)  軸向誤差運動 EZ C 1  

(c)  傾斜誤差運動 E t i l t ( C 1 )  

圖示  

 

說明  

1 至 5    探頭  

單位：mm 

許可差   偏差量測值  

在最大轉速的百分比為  在最大轉速的百分比為  

10 % 50°% 100°% 10 % 50°% 100°% 

(a)  總徑向誤差運動值

 E r a d i a l ( C 1 )  

在所有轉速皆為 0.005 (a)  

(b)  總軸向誤差運動值

 EZ C 1  

在所有轉速皆為 0.003 (b)  

(c)  總傾斜誤差運動值

 E t i l t ( C 1 )  

由供應商 /製造商與使用者間協議

之  

(c)  

若最小轉速超過最大轉速的 10 %，則主軸應以最小轉速操

作。  

經供應商 /製造商與使用者雙方協議後，若決定將本試驗納

入契約規定之機器允收程序中，則亦應經雙方協議後，決

定欲採用的對應許可差。  

量測儀器  

試驗心軸、非接觸式探頭及角度量測裝置，或 2 略與主軸軸平均線偏心的精密參考球

及非接觸式探頭。  

注意事項及 CNS 14637-7 的引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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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AR2 

本試驗為具旋轉敏感方向的主軸試驗 (CNS 14637-7 之 5.3)。  

在設置量測儀器後，除製造商 /供應商與使用者間另有協議外，主軸應以最大轉速的

50 %暖機 10 min。  

總誤差運動依 CNS 14637-7 之 3.5.1 之定義，總誤差運動值依 CNS 14637-7 之 3.8.2

之定義。  

(a)  總徑向誤差運動值 E r a d i a l ( C 1 )  (使用探頭 4 及探頭 5)。  

徑向誤差運動量測之說明參照 CNS 14637-7 之 5.3.2。應在盡可能靠近主軸鼻端處量

測徑向誤差運動 (本試驗圖示中的探頭 4 及探頭 5)。  

對徑向誤差運動 E r a d i a l ( C 1 )，應提供具最小平方圓 (LSC)中心 (CNS 14637-7 之 3.7.4)的總

誤差運動極坐標作圖 (CNS 14637-7 之 3.6.2)。  

(b)  總軸向誤差運動值 EZ C 1  (使用探頭 3)。  

軸向誤差運動量測之說明參照 CNS 14637-7 之 5.3.4。  

對軸向誤差運動 EZ C 1，應提供具極坐標圖中心 (CNS 14637-7 之 3.7.2)的總誤差運動極

坐標作圖 (CNS 14637-7 之 3.6.2)。  

(c)  總傾斜誤差運動值 E t i l t ( C 1 )  (使用探頭 1、探頭 2、探頭 4 及探頭 5)。  

傾斜誤差運動量測之說明參照 CNS 14637-7 之 5.3.3。傾斜誤差運動亦可僅使用 2 非

接觸式探頭檢查 (參照  CNS 14637-7 之  5 .3 .3 .2)。  

對傾斜誤差運動 E t i l t ( C 1 )，應提供具極坐標圖中心 (CNS 14637-7 之 3.7.2)的總誤差運動

極坐標作圖 (CNS 14637-7 之 3.6.2)。  

對上述試驗應陳述下列參數：  

(1)  進行量測之徑向、軸向或面的位置。  

(2)  識別所有使用的參考標準工件、目標及夾具。  

(3)  量測設置的位置。  

(4)  任何與受測裝置相連之線性或旋轉定位台的位置。  

(5)  敏感方向的角度，例：軸向、徑向或適當之中間角度。  

(6)  量測結果的呈現，例：誤差運動值、極坐標作圖、時基作圖、頻率成分作圖。  

(7)  主軸的轉速 (靜態誤差運動時為 0)。  

(8)  持續時間，以 s 或主軸迴轉數表示。  

(9)  適當的暖機或磨合程序 (break-in)。  

(10)  儀表的頻率響應，以 Hz 或主軸每轉的取樣循環數表示，包含任何電子濾波器的

滾降 ( rol l -off)特性。若為數位儀表，則應敍明位移解析度及取樣率。  

(11)  結構環路，包含：感測器相對於需報告誤差運動之主軸外殼的位置及方位、做為

主軸軸線及參考坐標軸所在位置的指定物件，以及與此等物件相連的元件。  

(12)  量測時間及日期。  

(13)  所有量測儀表的類型及校正狀態。  

(14)  任何其他可能會影響量測的操作條件，如周遭溫度。  

若依製造商 /供應商與使用者間之協議，不需量測傾斜誤差運動，則僅使用 3 位移探

頭 (探頭 4、探頭 5 及探頭 3)，且可用精密參考球取代試驗心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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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詞對照  

 

數值控制  numerical  control ,  NC 

車床  turning machine  

車削中心機  turning centre  

刀塔  tool  turret  

針盤試驗指示器  d ial  test  indicator ,  DTI 

線性可變差動變壓器   l inear  var iable differential  t ransformer ,  LVDT 

線性尺位移量規  l inear  scale displacement gauge  

創成線  generat ing l ine  

傾斜刀塔  oblique turret  

前座錐面  front  seating cone  

後調整 (定位 )面  back register  

最小平方圓  least  square circle ,  LSC 

極坐標圖  polar  char t ,  PC 

磨合程序  break-in 

滾降  rol l -off  

 

 

 

相對應國際標準  

ISO 13041-1:2020 Test  condit ions for  numerically controlled turning machines 

and turning centres −  Par t  1 :  Geometr ic  tests  for  machines with 

horizontal  workholding spindle(s)  

 

 

 


